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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47,613,238股

2、发行后股本总额：760,937,577股

3、发行价格：4.68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690,829,953.84元

5、募集资金净额：677,890,981.86元

二、各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比例（%）

锁定期

（月）

1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哈尔滨）智能投资有限公司 10,683,760 1.40% 18

2 杨志峰 21,367,521 2.81% 6

3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952,991 2.49% 6

4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大岩锐意进取尊享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0,683,760 1.40% 6

5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大岩定晟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4,700,854 0.62% 6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153,846 1.47% 6

7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康曼德002号主动管

理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700,854 0.62% 6

8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康曼德定增2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8,500,000 1.12% 6

9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47,008 1.12% 6

10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元定10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7,403,846 0.97% 6

11 夏同山 7,264,957 0.95% 6

12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39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6,410,256 0.84% 6

13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特定策略2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854,700 0.11% 6

14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特定策略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2,136,752 0.28% 6

15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40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068,376 0.14% 6

16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4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068,376 0.14% 6

17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18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282,051 0.17% 6

18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7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136,752 0.28% 6

19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32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961,538 0.13% 6

20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35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961,538 0.13% 6

21 洪群妹 4,700,854 0.62% 6

22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铂绅二十一号证券投资

私募基金

4,700,854 0.62% 6

23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94,017 0.60% 6

24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709,401 0.22% 6

25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68,376 0.14% 6

合计 147,613,238 19.40% -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哈工智能、公司、本公司、上市

公司、发行人

指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哈工智投 指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哈尔滨）智能投资有限公司

无锡哲方 指 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无锡联创 指 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福臻 指 天津福臻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瑞弗机电 指 浙江瑞弗机电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东大会 指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该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

成的。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Jiangsu�Hagong�Intelligent�Robot�Co.,�Ltd.

注册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临港街道双良路15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613,324,339元（本次发行前）

法定代表人： 乔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02019651838

股票简称： 哈工智能

股票代码： 000584.SZ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王妍

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799号D栋8楼808室

邮政编码： 201103

联系电话： 021-65336669

联系传真： 021-65336669

公司网址： www.hgzngroup.com

电子信箱： ylkgdsb@163.com

经营范围：

机器人系统、智能生产线及人工智能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

控制系统装置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制造、销售与维修；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软件的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销售及维护；利用自有资金对宾馆、旅

游、餐饮、娱乐行业进行投资；自有房屋租赁；国内贸易（不含国家限制及禁止类项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9年6月26日，发行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

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设立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回报措施

的议案》、《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最近五年未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

措施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9-2021年）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9年7月12日，发行人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设

立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承诺的议

案》、《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最近五年未被

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9-2021年）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9年9月27日，发行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修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9年10月15日，发行人召开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修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

订稿） 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

关联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0年3月2日，发行人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

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修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

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修订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

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议案》、《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对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条件、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发行价格和定价

原则、发行数量、限售期、上市地点、滚存利润的安排、发行决议有效期、募集资金投向等事

项作出了决议。

2020年3月18日，发行人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

司修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关联

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并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发行的具体事宜。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2020年6月5日，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

2020年6月24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77号），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183,997,301股新股，核准日期为2020年6月17日，有效期12个月。

2020年6月11日，发行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

的会后事项，并于6月16日完成会后事项审核。

2020年6月15日，发行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关于补充2020年一季度财务数据的会后

事项，并于6月22日完成会后事项审核。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发行人和安信证券于2020年7月23日向25名发行对象发出《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缴款通知书》（下称“《缴款通知书》” ）。

2020年7月28日，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证报告（天衡验字

（2020）00079号）。 经验证，截至2020年7月27日止，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指定

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25名认购对象缴纳认购哈工智能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

资金人民币690,829,953.84元（大写：陆亿玖仟零捌拾贰万玖仟玖佰伍拾叁元捌角肆分）。

2020年7月27日认购资金验资完成后，安信证券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

划转了认股款。

2020年7月28日，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衡验字

（2020）00080号），经审验，截至2020年7月27日止，哈工智能已收到25名特定对象缴入的

出资款人民币690,829,953.84元，扣除发行费用12,938,971.98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77,890,981.86元，其中计入股本147,613,238.00元，计入资本公积

人民币530,277,743.86元。

（四）股份登记情况

哈工智能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2020年8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手续，并取得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经确认，本次非

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

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时间为2020年8月18日。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类型及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中国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47,613,238股，全部采取向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2020年7月16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即2020年6月16日

至2020年7月15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5.85元/股的80%，即本次非公开发行底价为4.68元/

股。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对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 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按照申购价格优先、申购金额优先和收到

《申购报价单》 时间优先的原则，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4.68元/股， 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00%。

战略投资者哈工智投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未参与市场竞价过程，接受市

场询价结果，其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相同。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690,829,953.84元，扣除发行费用12,938,971.98（不含税）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677,890,981.86元。

（五）股份锁定期

本次发行完成后，哈工智投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

转让，其余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获配投资者在锁定期内，委托人、

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

除不适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外，获配投资者因

由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约定。

如中国证监会对股份限售有更为严格的规定，则适用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按照《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认购邀请文件》规定的程序和规则，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规定，发行人与主承销

商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 原则确定认购获配对象及

获配股数。

结合首轮认购时的获配情况和追加认购的结果， 本次发行最终获配发行对象共计25

名， 发行价格为4.68元/股，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147,613,238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690,

829,953.84元。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获配股数、获配数量、 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获配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本次发行股

份占发行后

股本的比例

锁定期

（月）

1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哈尔滨）智能投资有限公

司

10,683,760 49,999,996.80 1.40% 18

2 杨志峰 21,367,521 99,999,998.28 2.81% 6

3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952,991 88,699,997.88 2.49% 6

4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大岩锐意进

取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683,760 49,999,996.80 1.40% 6

5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大岩定晟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4,700,854 21,999,996.72 0.62% 6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153,846 52,199,999.28 1.47% 6

7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康曼德002

号主动管理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700,854 21,999,996.72 0.62% 6

8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康曼德定增

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500,000 39,780,000.00 1.12% 6

9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47,008 39,999,997.44 1.12% 6

10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元定10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403,846 34,649,999.28 0.97% 6

11 夏同山 7,264,957 33,999,998.76 0.95% 6

12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39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6,410,256 29,999,998.08 0.84% 6

13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特定策略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54,700 3,999,996.00 0.11% 6

14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特定策略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136,752 9,999,999.36 0.28% 6

15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40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068,376 4,999,999.68 0.14% 6

16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4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068,376 4,999,999.68 0.14% 6

17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18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282,051 5,999,998.68 0.17% 6

18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7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136,752 9,999,999.36 0.28% 6

19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32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961,538 4,499,997.84 0.13% 6

20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35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961,538 4,499,997.84 0.13% 6

21 洪群妹 4,700,854 21,999,996.72 0.62% 6

22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铂绅二十一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4,700,854 21,999,996.72 0.62% 6

23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94,017 21,499,999.56 0.60% 6

24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709,401 7,999,996.68 0.22% 6

25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68,376 4,999,999.68 0.14% 6

合计 147,613,238 690,829,953.84 19.40% -

获配认购对象的认购数量、比例、价格和锁定期符合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哈尔滨）智能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哈尔滨）智能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199MA19057X5R

成立时间 2016年9月30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25,000万元

住所 哈尔滨经开区哈平路集中区大连北路镜泊路角

法定代表人 白相林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工业、商业、科技业、服务业进行投资；接受委托从事企业管理；企业项目策划

服务；企业并购服务；科技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2、杨志峰

姓名 杨志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30108196905******

住所 哈尔滨市平房区******

3、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550077618

成立时间 2003年9月30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

住所 上海市金陵东路368号

法定代表人 兰荣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71123833L

成立时间 2013年6月14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866.6667万元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88楼01

法定代表人 WANG�YIPING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件、信息

系统软件的开发（仅限公司自用）。

注：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2个私募投资基金产品：大岩锐意进取

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大岩定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视为2个认购对

象。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成立时间 2011年6月21日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75184203X

成立时间 2013年7月25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58号前海卓越金融中心二期2栋22M

法定代表人 丁楹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以上涉及行政审批的许可

经营项目须凭批准证书和文件经营）

注：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2个私募投资基金产品：康曼德002号

主动管理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康德曼定增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视为

2个认购对象。

7、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062071783

成立时间 2014年7月9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3,300万元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学民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8,547,008股

8、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634747407XY

成立时间 2015年7月21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120万元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9号2809室

法定代表人 郭琰

经营范围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受托管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夏同山

姓名 夏同山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30104195308******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

10、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MA1FP9JK85

成立时间 2018年1月9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666号H区（东座）6楼H678室

法定代表人 杨东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宁泉致远3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宁泉特

定策略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9个私募投资基金产品参与本次发行认购，视为9个认购对

象。

11、洪群妹

姓名 洪群妹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419197310******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

12、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586822318P

成立时间 2011年12月8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住所 宝山区淞兴西路234号3F-612

法定代表人 谢红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0922202N

成立时间 1998年7月13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5,000万元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益田路5999号基金大厦21层

法定代表人 江向阳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14、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27139126J

成立时间 2001年3月6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360,000万元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栋20C-1房

法定代表人 俞洋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不含债

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

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

15、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312165242E

成立时间 2014年7月30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广纪路738号1幢329室

法定代表人 郝艳芬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发行对象及其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董事会确定的发行对象哈工智投通过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发行人2.19%的股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

人的定义，哈工智投为发行人关联方，发行人向哈工智投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发

行人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

发行相关议案，在涉及上述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表决中，发行人严格遵守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的规定。 发行人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

其他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申购的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或《追加申购

单》时均作出承诺：本次认购对象中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

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安信证券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

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洪群妹为发行人前20名股东，洪群妹不属于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安信证券及与上述机

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本次发行过程以及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等

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根据询价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见证律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获配

发行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

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哈工智投系哈尔滨工业大学下属一级全资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通过多级持股间接控制的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自有资金投资、企业管理服务、信息

咨询等，不是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不涉及由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管理并进行有关投资活动，或者受托管理任何私募投资基金的情形，不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私募投

资金备案程序。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兴全恒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等6个公募基金

产品和兴全-展鸿特定策略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6个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公募基金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

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兴全-展鸿特定策略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6个资产管理计划

均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2个认购对象大岩锐意进取尊享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大岩定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已

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大岩锐意进取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大岩定晟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均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并均已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规定缴纳

了申购定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财通基金证大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等9个资

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9个资产管理计划均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2个认购对象康曼德002号主动管理型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康德曼定增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深圳市康曼德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康曼德002号主动管理型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康德曼定增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均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并已按照

《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的规定缴纳了申购定金。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创金合信-招商银行-湖南轻盐创投定增资产

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该资产管理计划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玄元元定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

发行认购，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玄元元定10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并已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规定

缴纳了申购定金。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宁泉致远3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9个认购对

象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宁泉

致远3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9个认购对象均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并已

按照《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的规定缴纳了申购定金。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其管理的铂绅二十一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参与本次

发行认购，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铂绅二十一号

证券投资私募基金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并已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规定

缴纳了申购定金。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委托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定增组合等3个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3个资产管理计划均已通过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嘉合基金福泽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

认购，该资产管理计划均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自然人投资者杨志峰、夏同山、洪群妹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机构自营账户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以上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规

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私募基金作为认购对象的已根据《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最近一年，哈工智投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的重大关联交易均已披露并公告，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定期报告、临时公告，其他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的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

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

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六）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截至2020年7月20日，无锡哲方持有上市公司114,078,327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18.60%。无锡联创持有上市公司69,305,65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1.30%。 根据无锡哲方与无锡联创出具的一致行动人协议，无锡哲方与无锡联创存在一致

行动安排，为一致行动人。无锡哲方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哲方的最终实际控制人乔徽

先生和无锡联创的最终实际控制人艾迪女士是哈工智能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本将变更为760,937,577股。 无锡哲方与其一致行

动人无锡联创合计持股比例为24.10%，无锡哲方仍将为公司控股股东，乔徽先生和艾迪女

士仍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综上，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的控制权状况也未

发生变化。

五、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147,613,238股预计将于2020年8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连志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联系电话 021-35082126

传真号码 021-35082151

保荐代表人 任重、商敬博

项目协办人 吕志伟

项目组成员 郭青岳、许杲杲、徐洪飞、陈和康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李强

经办律师 钱大治、赵丽琛、苗晨、路子颍

住所 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23-25层

联系电话 021-52341668

传真号码 021-52341670

（三）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余瑞玉

经办注册会计师 邱平、张阳阳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106号1907室

联系电话 025-84711188

传真号码 025-84716883

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0年7月2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一般法人 114,078,327 18.60

2

无锡联创人工智能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一般法人 69,305,650 11.30

3 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2,075,050 3.60

4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9,722,793 3.22

5 李昊 境内自然人 17,344,608 2.83

6 洪金祥 境内自然人 8,806,927 1.44

7 洪群妹 境内自然人 4,949,832 0.81

8 林培 境内自然人 4,809,800 0.78

9 广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3,383,965 0.55

10 王伟 境内自然人 3,287,700 0.54

合计 267,764,652 43.66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以公司2020年7月20日股东名册为测算基础，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一般法人 114,078,327 14.99

2 无锡联创人工智能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一般法人 69,305,650 9.11

3 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2,075,050 2.90

4 杨志峰 境内自然人 21,367,521 2.81

5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9,722,793 2.59

6 李昊 境内自然人 17,344,608 2.28

7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哈尔滨）智能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0,683,760 1.40

8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大岩锐意

进取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0,683,760 1.40

9 洪群妹 境内自然人 9,650,686 1.27

10 洪金祥 境内自然人 8,806,927 1.16

合计 303,719,082 39.91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147,613,238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票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数量（万

股）

本次发行后

数量（万股） 比例（%） 数量（万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500.84 2.45 14,761.32 16,262.16 21.3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59,831.59 97.55 - 59,831.59 78.63

合计 61,332.43 100.00 14,761.32 76,093.75 100.00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金额将大幅增长，整体资产负债率水平得到

降低；同时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将提高，短期偿债能力得到增强。 综上，本次发行将优

化资本结构、提高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为公司进一步业务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包括高端智能装备制造、机器人一站式平台及房地

产销售业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主要是用于现有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业务的拓展。

因此，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更加聚焦工业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的业务，工业机器人应用

现有业务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

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行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

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不会对高管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

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与公司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

发生变化，亦不会因为本次发行导致同业竞争或者潜在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产生其他的关联交易。

三、发行前主要财务指标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详见哈工智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第三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78,245.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拟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子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制造及人工智能技

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汽车车身智能连接制造

系统产能建设项目

40,862.60 40,862.60

轻量化材料连接及人工

智能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24,387.40 22,582.40

2 偿还银行借款 - 5,000.00 5,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 9,800.00 9,800.00

合计 80,050.00 78,245.00

公司前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前提。

鉴于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际进度时间不一致，公司拟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

集资金到位后再进行置换。 实际募集资金不足项目需求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予以解决。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机构、

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

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四节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股票配售过程、发行股份锁定期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

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除哈工智投外，其余发行对象与发

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

在关联关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

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资金来源，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

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

情形。 本次认购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认购资金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发

行人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 本次发行的 《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追加认购单》及

《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

金总额等发行结果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

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文件；

（二）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上市保荐书；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四）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时间

（一）发行人：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799号D栋8楼808室

电话： 021-65336669

传真： 021-65336669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38号国投大厦5楼

电话： 021-35082126

传真： 021-35082151

（三）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7:00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08月14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二〇二〇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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